
                    

 

 

 

 

 

 

 

 

 

 

 

 

鼎 力 相 助 ● 一 帆 风 顺 

 

 

 

 

 

二零二零年 
 

4月 

 

 

 

 

 

 

 

 

 

 

 

 

 

 



                    

 

 

目录 

 

1、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税收优惠政策 ..................................................................................... 3 

2、发票认证期限取消，这些操作细节需注意 ............................................................................. 6 

3、【汇算清缴】视同销售，有何玄机，了解一下吧 ................................................................. 6 

 

 

 

 

 

 

 

 

 

 

 

 

 

 

 

 

 

 

 

 

 

 

 

 

 

 

 

 

 

 

 

 



                    

1、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税收优惠政策 

4 月 26 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近年来，知识经济和技术创新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

显著。为了鼓励技术创新，发展知识经济，国家出台了多项税收优惠政策，还不快跟着申税

小微来瞧一瞧~ 

 

一 

企业所得税 

 

1 

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全国范围内的居民企业转让 5 年(含，下同)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

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纳入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技术转让所得范围。居民企业的年度技术

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 

所称技术包括专利(含国防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

种权、生物医药新品种，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技术。其中，专利是指法律

授予独占权的发明、实用新型以及非简单改变产品图案和形状的外观设计。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许可使用权技术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5 年第 82 号） 

 

2 

高新技术企业税率优惠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3 

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延长亏损结转年限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以下统称资格）的

企业，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 5 个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最

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长至 10 年。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财税

〔2018〕76 号） 

4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

扣除的基础上，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

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8〕

99 号） 

5 

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系列税收优惠 

（1）我国境内新办的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经认定后，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

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 

（2）符合条件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应单独进行核算并按实际发

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3）企业外购的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

资产进行核算，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 2 年(含)。 

（4）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可减按 10%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依据：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2〕27 号) 

6 

创投企业投资收益抵免所得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合伙创投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

型企业满 2 年的，该合伙创投企业的合伙人分别按以下方式处理： 

（1）法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70%抵扣法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

分得的所得；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2）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70%抵扣个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

分得的经营所得；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

55 号） 

 

二 

增值税 

 

1 

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 

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转让技术”、“研发

服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

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 



                    

与技术转让、技术开发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是指转让方（或者受托方）根据技术转

让或者开发合同的规定，为帮助受让方（或者委托方）掌握所转让（或者委托开发）的技术，

而提供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2 

软件产品即征即退政策 

（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 13%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

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2）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进口软件产品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其销售的软件产品可

享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本地化改造是指对进口软件产品进行重新设计、改进、转换等，单纯对进口软件产品进行汉

字化处理不包括在内。 

（3）纳税人受托开发软件产品，著作权属于受托方的征收增值税，著作权属于委托方或属

于双方共同拥有的不征收增值税；对经过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纳税人在销售时一并转让著

作权、所有权的，不征收增值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 号） 

 

 

 

 

 

三 

个人所得税 

 

 

 

1 

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

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2 

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享受个税优惠 

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依法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非营

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从职务科技成果

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人员的现金奖励，可减按 50%计入科技人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

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8 号 

 

2、发票认证期限取消，这些操作细节需注

意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5 号），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

得 2017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取消认证确认、稽核比对、申报抵扣的

期限。 

 

不过，也有财务人员在税务处理过程中存在一些疑惑： 

乙企业 2017 年 6 月取得了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 年 9 月发现该发票未如期进行进项税

额认证抵扣，且不满足逾期抵扣的要求，便做了进项税额转出处理。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

认期限取消后，乙企业财务人员咨询笔者：这笔已转出的进项税额应当如何处理？ 

 

需要提醒企业的是，如果该笔进项税额可以继续抵扣，那么需要关注此业务与其他税种之间

的关系。比如，2018 年乙企业已将进项税额转入成本费用中，在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中扣除，若乙企业获得税务机关准确答复，可以继续抵扣该笔进项税额，则需同步调增 2018

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并就当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进行补充申报。建议企业在进行相关税

务处理时要统筹考虑，关注不同税种的税务处理，避免引发税务风险，必要时可咨询主管税

务机关。 

 

 

重要提醒： 

笔者提醒相关纳税人，为了充分享受该政策带来的利好，一定要注意关键的时间点。认证确

认期限取消仅针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7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开具的增值税扣税凭证。201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且已超过认证确认、稽核比对、申报抵扣期限的扣税凭证，仍需遵

照相关规定，分情况处理。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认证确认期限取消了，但发票确认要求并未取消。2020 年 3 月 1 日后，

纳税人在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时，仍然需通过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对取得的扣税凭证信

息进行用途确认，符合进项税额抵扣条件后，方可进行后续申报抵扣。 

 

3、【汇算清缴】视同销售，有何玄机，了

解一下吧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进行中，企业所得税中的视同销售大家搞清楚了吗，是否和增值税中的

视同销售搞混了呢？莫慌，申税小微这就给大家整理一下各个税种中视同销售的情形。  

 

一 

企业所得税 

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

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

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的下列情形，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

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 

（一）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 

（二）用于交际应酬； 

（三）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 

（四）用于股息分配； 

（五）用于对外捐赠； 

（六）其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 

 

 

二 

增值税 

单位或个体经营者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 

（一）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销售代销货物； 

（二）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

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 

（三）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或者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 

（四）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分配或者赠送； 

投资是指将货物作为投资，赠送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分配是指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

赠送是指无偿赠送他人。 

（五）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服务，单位或者个人向其他单位或

者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 

（六）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 

消费税 

纳税人将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在建工程、管理部门、非生产机构、

提供劳务、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应当视同销售。 

 

 

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0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财税〔2016〕36 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国税函〔2008〕828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第 51 号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